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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  

《行動支付欠費爭議，業者不能損害通信基本權》 

時下年輕人以手機充當錢包的行動支付正夯，但行動支付用「電信帳單」

繳款發生爭議時，電信公司可不能亂停客戶的通信權益。新北市就有消費者因

手機sim卡交小孩使用，事後卻發現電信帳單多出2筆遊戲點數共6千餘元，因消

費者未申辦「電信帳單代付服務」，遂向電信公司申訴後，反被業者暫停通信

，無奈下請市府消保官協調。本案經協商發現該遊戲點數費用並非電信業務所

生之費用，電信公司對消費者暫停通信恐有違反電信法疑慮，最後雙方同意各

負擔部分費用，並終止電信服務契約而達成和解。 

新北市政府法制局長黃怡騰表示，隨著智慧型手機日益普及，行動支付已

逐漸改變消費者交易習慣，雖然金融機構、電信事業都有經營行動支付業務，

但消費者若使用電信公司「電信帳單代付服務」作為行動支付帳戶時，電信公

司不可因消費者逾期未繳帳單就貿然暫停通信。以本案為例，消費 者對於電信

帳單中的電信服務費用(如月租費、通信費或加值服務)並無爭議，也表明願意

繳費；所爭議的是行動支付所購買遊戲點數費用，若電信公司不區分費用的原

因，逕依電信服務契約對客戶暫停通信並不合法。 

黃怡騰表示，通信權為國民基本權利受憲法及電信法保障，電信公司必須

依電信法及其營業規章辦理客戶的暫停通信或終止租用，倘若消費者透過行動

支付所交易的商品(服務)跟電信公司的「電信業務」無關時，電信公司暫停客

戶的通信或終止租用就逾越電信法所許可的範圍，也侵害消費者權益。 

資料來源：轉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圖片來源：https://www.moneynet.com.tw/article/5877/%E5%9C%96 



謊稱自己有更便捷的門路管道 

廉政宣導  

《民眾許○○穿著法袍假冒律師向當事人詐欺取財案》 

 
 

 

民眾許○○未具律師資格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及意圖營利，
基於詐欺取財及無律師資格辦理訴訟事件之犯意，於106年8月
31日下午，身著自行購買之律師法袍，在臺中地方法院聯合服
務中心向民眾A君佯稱其為律師，可為A君之涉訟案件撰狀，收
費可算便宜一些云云，並向A君遞交印有司法官特考及格、律師
高考及格、建○法律事務所等字樣之名片。查民眾許○○前揭
行為導致A君誤信渠為律師，進而付費新臺幣3萬5000元由其代
為撰寫書狀。嗣因A君向○○市律師公會查詢，發現並無許○○
律師，乃向○○地院提出檢舉，經○○地院函請警方調查，始
尋線查獲上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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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經○○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偵辦，調閱監視錄影畫面，發現
許○○穿著法袍出現於○○地院向民眾A君攀談及收款之畫面，
許○○於警詢時亦坦承自己並無律師資格，且有向A君出示印有
司法官特考及格、律師高考及格、建○法律事務所等字樣之名片
等事實。全案經檢察官於107年3月14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，全案
移請該院審理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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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339條第1項：｢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
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
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｣ 
109.1.15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：｢未取得律師資格，意圖
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，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，處一年以下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外國
律師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二，外國法事務律師違反第四十七條之
七第一項規定者，亦同。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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